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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护《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》专项研讨会举行

[ 作者 ] 晓文 

[ 单位 ] 苏州新闻网 

[ 摘要 ] 2006年10月11日下午，苏州市版权局、市版权协会组织全市各新闻出版单位、网络媒体负责人，就学习贯彻国务院制定的《信息

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》举行研讨会。会议指出，各出版单位、网站要严格遵守国家有关条例规定，提高著作权的保护意识。市版权行政部

门将对违规侵权行为进行严厉打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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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   2006年10月11日下午，苏州市版权局、市版权协会组织全市各新闻出版单位、网络媒体负责人，就学习贯彻国务院制定的《信息网络

传播权保护条例》举行研讨会。会议指出，各出版单位、网站要严格遵守国家有关条例规定，提高著作权的保护意识。市版权行政部门将

对违规侵权行为进行严厉打击。据介绍，根据《著作权法》制定的《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》于今年7月1日实施。条例规定：除法律、

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外，任何组织或者个人将他人的作品、表演、录音录像制品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提供，应当取得权利人许可，并支付

报酬。研讨会还听取了法学专家、苏州大学李小伟教授的专题法律辅导讲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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